附件1
关于申请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函

              市（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根据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有关工作要求，我们对申请人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规范性和完整性进行了审核，并于        年   月  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日进行了公示。经核，       年，我校（院）共有     人符合求职创业补贴条件，其中：身患残疾     人；获得过国家助学贷款     人；贫困残疾人家庭     人；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   人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    人；特困人员（孤儿）     人。
现将有关材料（含求职创业补贴汇总表电子版）整理报送你局，请予审核拨付。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名称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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